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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学概论》

内容概要

《法学概论》内容简介：“法学概论”是我国大学生必修的公共法制教育课。《法学概论》从学生的
实际需要出发，在阐述法的概念、特征、本质、作用以及法的制定与实施等法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上，
吸收最新立法信息，反映最新司法实践，对我国现行宪法、刑法、刑事诉讼法、民法、合同法、知识
产权法、经济法、劳动法、民事诉讼法、行政法、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作了简明扼要的
阐述，此外，还对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常识作了必要的介绍。
《法学概论》共分为十三个章节，全书结构合理、重点突出、适用性强，可作为高等学校、高等专科
学校的专业基础课教材，也可作为职业培训和普法教育用书。为方便学习，每章节都为学生制定了学
习目标和要求，并以图表形式列出每章的知识结构，使得读者能更直观、更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内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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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（4）国家机构是严密而精细的组织体系。每个国家机关内部都有完备的组织和分工，而国家机
关与国家机关之间都互相联系，并遵循着一定的原则和法律的规定，或者按照行政区域的划分，或者
按照经济、文化、财贸、科技等各项业务的分工而建立，因而从中央到地方、从城市到乡村，覆盖着
社会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严密完整的组织系统。　　（5）国家机构是历史的范畴，同阶级、国家、法
律等社会现象相联系而存在。在国家产生以前，人类社会并不存在国家机构。即使那时出现过某种简
单的管理机构或者松散的组织，但由于阶级尚未形成，故该类机构或组织还不能算是国家机构。将来
人类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，国家消亡了，国家机构亦将随之而不复存在。　　二、国家机构体系　
　（一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的国家机构体系　　新中国的国家机构是摧毁了旧的国民党统治的国
家机构后建立起来的。根据《共同纲领》的规定，“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
各级人民政府”。由于当时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不成熟，所以由中国人民政
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。1949年9月21~30日，第一届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在
北京举行。会议选举了由60人组成的中华人氏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，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
职权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诞生后，随即由它产生其他国家机关，组建成中央人民政府。中央人民政
府是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存在于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全国最高政权组织，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。中
央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是：　　（1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。它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部门，对外代
表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对内领导国家政权，由主席1人、副主席6人、委员56人组成。　　中央人民政府
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，规定国家大政方针，批准或修改国家预算、决算，批准和决定同外国订立的
条约、协定，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，监督政务院及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，发布大赦令、特赦令，颁授
荣誉，负责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，任免总理、副总理、政
务委员、秘书长以及政务院下属各会、部、委、院、署、行的正副首长；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，
任免军委主席、副主席、委员，任免人民解放军总司令、副总司令、总参谋长、副总参谋长、总政治
部正副主任；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，任命院长、副院长、正副检察长。中央人民政府
委员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。　　（2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，主持
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。副主席协助主席执行职务。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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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法概老师推荐使用的，说是版本最新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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